质量一票否决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严格落实工程质量管控刚性要求，明确质检人员管理权限，严厉制止各类违规施工行为，杜绝因违反技术规范、操作规程产生质量缺陷与质量事故，保障工程整体质量达标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在建工程项目施工全流程，覆盖项目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、全体施工作业班组、外协施工队伍及现场质检工作人员。
第三条 核心管理原则
公司全面实行质量一票否决制，严格约束现场各类不规范施工行为，赋予质检人员现场质量管控处置权限，做到违规行为即时处置、质量隐患即时消除。
第二章 质量一票否决及现场处置权限
第四条 现场制止权限规定
落实质量一票否决制，针对施工过程中违反技术规范、规程的行为，质检人员有权当场制止：
1.作业人员未按施工图纸、专项方案、国家及行业技术规范、操作规程开展施工的；
2.施工工序操作流程、工艺标准不符合规范要求，存在质量隐患的；
3.擅自变更施工工艺、简化施工步骤、降低施工标准的；
4.使用未经标定、不合格计量设备开展施工作业与检测试验的；
5.原材料、构配件未检测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。
第五条 管理职责
质检人员依规履行质量监督、现场制止、整改监督等职责，任何人员不得阻挠、干涉质检人员正常履职。全体施工人员须严格遵守技术规范与操作规程，自觉接受质量监督检查。
第六条 附则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项目部质量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

